
傑出家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委員提案書 

外牆修繕工程執行方式與「授權及同意書」修正建議案 

提案委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＿＿ 日 

壹、背景與提案動機 

本社區外牆飾面剝落，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中市都管字第 1150135138 號函）限期改善。管理委員
會迅速因應，已於 115 年 7 月 3 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並合法決議辦理修繕，本席深表肯定與感
謝。 

為使後續執行順利、減少住戶爭議，並保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與全體委員之權益，謹提出以下四項建議，
敬請委員會討論。 

貳、提案事項 

提案一：施工方式與外觀樣式——由管委會先收斂，再交區權會表決 

說明：7 月 3 日會議已決議辦理修繕並採每戶均攤，惟「施工方式（工法）」與「外觀樣式」當日並未決
議。兩家報價分屬不同工法——金屬複合板包覆全棟約 369 萬元（未稅），磁磚剝除塗裝原報價約 76 萬
元（未稅，僅涵蓋部分牆面、須依全棟同範圍重估）——價差大、外觀改變程度亦不同，屬影響全棟之重
大事項。建議由管理委員會先收斂為可比之選項，再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： 

【甲】開會前，管理委員會先完成收斂： 

1. 向兩家（並建議增列第三家）廠商索取「全棟同範圍、同規格」報價，整理成「工法比較與每戶分攤
對比表」（如附件），使兩案數字可直接比較。 

2. 由修繕小組收斂 2～3 個外觀（顏色）方案並製作示意圖，避免現場開放討論難以收斂。 

3. 擬定工程總價上限及追加條款（結算超過上限 10% 之部分須再經會議決議）。 

【乙】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（住戶做選擇題）： 

4. 工法案：包板 vs 剝除塗裝，並列對比表與每戶分攤金額，表決擇一。 

5. 預算案：通過工程總價上限；分攤方式採每戶均攤（7 月 3 日已決議）。 

6. 樣式案：就修繕小組提出之 2～3 個配色方案擇一，或以問卷徵詢多數意向後授權管委會辦理。 

【丙】程序建議： 

7. 開會通知隨附對比表、配色示意圖及出席委託書（條例第 27 條）；無法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以委託
書載明表決意向（單一受託人受託上限為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），使開會門檻與意向蒐集一次完成。 

提案二：確認費用分攤（每戶均攤）決議之合法要件 

說明：7 月 3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決議本工程採每戶均攤、每戶 13 萬元。外牆屬共用部分之重大修
繕，法定分攤原則為按應有部分比例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、11 條、民法第 799-1 條），惟依民法第 
799-1 條第 1 項但書及實務見解，於「有客觀合理理由且無顯失公平」之前提下得採均攤。為使均攤決議
穩固、降低未出席或少數住戶事後爭執之風險，建議確認並補強下列要件： 

1. 確認 7 月 3 日決議達第 31 條特別決議門檻（區分所有權人 2/3 以上且應有部分比例 2/3 以上出席，
並經出席人數 3/4 以上及比例 3/4 以上同意）；若當日係以普通多數通過而未達此門檻，建議於後續
會議依第 32 條補正。 

2. 於會議紀錄載明採每戶均攤之合理理由（外牆屬全棟共同外觀及結構安全、各戶受益與坪數無明顯關
聯、施工不分坪數、行政簡便），並記錄少數反對意見之處理。 

3. 各戶坪數差距較大者，因均攤對小坪數戶恐顯失公平，宜評估對小坪數戶設緩衝或折衷，以免依民法
第 799-1 條第 3 項遭不同意戶於規約成立後 3 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。 

4. 建議將「每戶均攤」之分攤方式一併納入社區規約，其拘束力較單次會議決議更強，並及於日後之區
分所有權人（繼受人）。 



提案三：「授權及同意書（初版）」之修正 

說明：現行版本部分條款對簽署住戶與管委會雙方均有風險，建議修正後再發放簽署： 

1. 刪除「追認 7 月 3 日臨時會所有決議」條款——本次決議已達法定門檻、合法生效並拘束全體住戶，
無須追認；概括追認等同要住戶為未逐項確認之內容背書，易生疑慮。 

2. 授權範圍改為窮盡列舉，刪除「包括但不限於」等概括文字，並加註授權期限（至本工程驗收結算完
成止）。 

3. 增訂追加款上限：結算金額超過核定預算 10% 之部分，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，不在本同意書
授權範圍。 

4. 增訂賸餘款條款：「工程結算後如有賸餘款，應於公告收支明細後 30 日內，按各戶原繳納金額比例
併同孳息退還；如擬轉列公共基金，應另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」 

5. 增訂逾期繳納處理：逾期者書面催告（7 日以上）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按年息 5%（民法第 203 條法
定利率）加計遲延利息，經催告仍不繳者依條例第 21 條訴請法院給付；繳款困難者得於期限前申請
分期（建議至多 3 期、每月一期），分期期間按年息 5% 加計利息，任一期未繳視為全部到期。 

6. 繳費與簽署主體統一為「區分所有權人」（承租人非法定分攤義務人）；共有戶及代理簽署應附授權
文件。 

7. 增訂施工保障條款（廠商投保營造綜合險及第三人責任險、保固年限、施工損害賠償、施工時間與安
全防護），並於文末補附件清單、載明一式二份各執一份、設聯絡窗口。 

提案四：財務控管與發包程序 

說明：本工程款項達數百萬元，健全的控管機制既保障住戶，也保護經手之全體委員： 

1. 工程款存入專戶（或子帳戶）專款專用；動支採雙簽（主任委員＋財務委員），單筆逾一定金額經委
員會決議；每期公告收支明細。 

2. 繳款指定「戶號＋姓名」匯款註記（或向銀行申請各戶虛擬帳號），一律開立收據；並建議決標後再
收款或分期收取。 

3. 都發局已確認本案要求改善範圍為「全棟」：發包規格書應以全棟為施工範圍，完工後申請複勘解除
列管；僅施作部分牆面之報價不予採用。 

4. 工法定案後訂定統一規格書（施工範圍與面積、材料規格、鷹架／清運／保護工程一律內含、含稅總
價、工期、付款節點與保留款 5–10%、逾期罰則、保固年限），至少三家廠商同規格比價；現有兩家
報價之待釐清事項清單另附。 

5. 訂定利益迴避原則：委員或其親屬與投標廠商有利害關係者，應主動揭露並迴避相關表決。 

參、法源依據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、11、18、21、31、36、38 條；民法第 203、799-1 條；建築法第 77、91 條
（屆期未改善得處新臺幣 6 萬至 30 萬元罰鍰，並得連續處罰）。條文原文可於全國法規資料庫
（law.moj.gov.tw）查詢。 

肆、委員會決議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提案委員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主任委員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